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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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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于
移
民
之
口
供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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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端

一
看
假

紙
• 
不
僮
假
造
爲 
本
省

造
到
窮
郷
僻
壤
出
生
者
•
核
局
以
年
餘

紙
•
欺
瞞
僑
胞
•
命
以
漁
利
，
価
項
假

«,

該
<:職

員
核
近
氏
稱
一.
、現
歪
   

§8
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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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人
被
編
留
父
局
帝
就
者
約
有
百
餘
人
・ 

其
中
六
十
 A
人
■
嫌
疑
至
大
•
因
爲
該 

周
已
査
出
有
華
人
兩
名
。
專
僞

1S 出
世

倪
•
今
証
件
仍
在
搜
集
中
•
一
俟
集
集

整
理
•
當
可
正
式
控
訴
■
置
其
於
法
， 

鼓
局
員
又
稱
■
凡
居
留
美
國
七
年
以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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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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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

詹
十 
一 月
十
四
日
爲
本
總
社
舉
行
第
三
十
三
週 3  

年
紀
念
典
禮
寅
具
潔
樽
統
講
i 

洪
門
民
治
黨̂

^
,

各
支
社
洪
門
大
小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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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各
兄
弟
姊
妣
駕
臨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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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城
達
權
總
社
同
人
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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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 
本
社
謹
訂
於
十 
一 月
十
三
日
午
后
二
時
舉
行
第
一
手 
姉 

I
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幷
設
茶
會
同
日
寅
具
薄
酌
統
請I

達

權

總

支

社
 

洪
門
大
d

機
關
各
叔
父
昆
仲
姊 

• 
民
主
憲
政
黨
總
支
部
 

、

湾 妹
駕
臨
指
示
曷
勝
榮
幸

企
倫
打
埠
達
權
支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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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恭
頌
良
醫

啟
者
弟
患
血
壓
兼
染
邪
風
脚
寒
手
痺
疼
痛
難
忍
歴
有
年
所
屢
請
名
醫
調
治
總
不
 

奏
効
茲
幸
得
友
人
李
女
馬
森
兩
先
生
介
紹
往
見
本
埠
廣
超
氏
先
生
得
蒙
對
症
下
 

藥
醫
洽
三
數
星
期
身
體
復
元
病
已
全
失
再
生
之
德
無
以
爲
報
特
登
數
育
俾
同
病

'V:-

弟
曾
警
民
敬
，碩
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
廣
超
氐
先
空
寓
本
坤
哥
林
比
衡
四
 
一 
四
號
 
雲
高
華
旅
館
第
十
七
號
房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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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•
今
可
免
撥
.

英
篇
之

■
如 
欲
囘
中
國 
一 
行
者
•
大
可
直
接
一

必
受
人

局
問
明
手
繊
•
然
後

所
愚
。
若
圖
便
刘
囘
美
■
而
買
假
紙
者
 

•
始
終
被
查
出
■
至
退
伍
軍
人
更
不
必
 

買
假
紙
•
致
干
法
紀
•
因
爲
退 

01
軍
人

隨
時
可
申
睛
入
籍

間
便
云

O

殺
老
妻
者
得
判
無
罪 

錦
碌
訊
•
老
人
殺
老
婁
案
•
昨
R
審
兩 

点
鐘
後
• ®
陪
推
官
官
吿
無
邪
・
據
械 

吿
稱
■
其
妻
老
病
殘
廢
"
苦
痛
難
禁
。 

曾
多
次
叫
我
殺
死
之
•
醫
生
稱
吉
紹
夫
 

人
八
十
五
畿
・
患
跛
及
神
經
等
病
学
年
 

，
吉
氏
友
人
稱
•
吉
氏
多
年
服
侍
其
跛
 

妻
•
不
停
手
足
•
醫
院
當
事
稱
■
吉
氏 

曾
圖
自
殺
•
用
刀
割
傷
其
頸
及
手
"
謂 

「
我
殺
死
我
之
妻
我
亦
欲
死
」
云
• 

⑥
華
人
阻
止
工
會
進
行 

片
市
魯
別
訊
，
仲
裁
會
爲
三
間
殮
館
工

薪S
翳
 

1

本
報
有
大
龍
舊
報
紙
及
濶
十
七
寸
長
三
十N

N
i#

一
紙
出
賣
價
錢
相
宜
如
意
者
請
來
而Beil

人
調
處
之
事
無
效
•
因
三
殓
館
主
人
是
 

華
人
。
彼
等
聲
官
謂
被
歧
視
，
旅
館
及
 

雄
館
工
人
會
・
爲
改
良85=
一
處
之
待
遇 

■
酸
會
對
型
人
籍
口
歧
視
而
不
肯
簽
字
 

未
决
如
何
進
行
云
。

/

一
牙
針
令
三
人
被
罰
， 

宛
尼
辟
飢
 

西
人
勝
頓
及
西
婦
多
拉
李
 

，
因
叫
企
株
之
華
人
資
馬
取
牙
針
被
拒
 

而
强
怒
•
將
馬
氏
所
持
碗
碟
一 
盤
傾
瀉
 

地
上
・
遂
引
起
雜
碎
碟
■
玻
璃
杯
■
上

大
亂
，
至

味
，
胡
椒
粉
盅
亂

警
察
逢
到
乃
制
止
 

後
來
西
人
男
女
各
 

判
擾
亂
秩
序
制
十
元
•
另
罰
西
婦
李
氏
 

賠
償
損
失
•
資
馬
亦
被
判
毆
打
。
罰
款 

十
元
了
事
云
•

⑥
本
省
明
年
或
行
大
選 

城
多
利
訊
•
省
長
轉
臣
將
于
下
星
期
可
 

囘
省
城
■
老
市
崙
及
奥
頃
拿
近
南
區
，■ 

于
十
一 
月
廿
九
日
舉
行
補
選
省
立
委
■ 

久
已
冷
靜
之
政
治
活
動
，
又
將
浮
沸
点
 

♦
同
時
立
法
會
會
議
之
期
•
又 
一 
軸
角 

便
到
e
大
約
在
元
月
中
旬
•
至
隙
當
提 

出
全
省
大
選
案
，
照
例
明
年
應
牝
行
大
 

選
•
至
時
自
由
黨
與
保
守
黨
之
合
作
政
 

府
•
又
必
經
一
次
動
搖
•
因
保
守
黨
不
 

甘
長
爲
人
作
嫁
，
而
自
由
亦
欲
自
己
操
 

政
權
-
目
前
關
十
賣
稅
有
許
多
人
不
滿
 

，
謂
政
府
將
有
大
量
餘
資
。
又
有
謂
政 

費
大
增
。
政
府
須
有
許
多
欵
項
云
■

擅
醫
風
濕
劇
脚

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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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尽風囲阿■
勺 

iw
^

商
觀
光
雲
市

芝
加
高
古
利
富
昧
本
製
造
廠
。
副
總
理 

馬
粦
君
•
日
昨
乘
車
抵
雲
市
觀
光
•
並 

與
關
信
有
限
公
司
司
徒
國
君
，
計
副
推 

廣
業
務
•
馬
灘
對
記
者
談
根
■
敝
廠
出 

品
。
有
雪
躲
味
漿
•
賦
腸
色
粉
。
鷄
湯 

味
質
。
牛
肉
餅
(
坎
卜
架
)
昧
粉
・
及 

各
種
香
料
。
味
本
•
及
豉
油
，
爲
出
品

専

i

中
之
一
部
份
一
蒙
各
地
華
友
樂
用
•
非 

常
感
激
•
總
厳
殷
在
芝
加
高
•
羅
省
・ 

紐
特
。
冬
郎
度
•
均
有
分
廠
•
工
人
六 

百
餘
人
。
機
器
般
備
甚
充
■
對
於
味
本 

及
其
他
出
品
•
改
良
品
質
・
日
有
進
步
 

•
敝
廠
於
一
九
三
九
年
。
與
司
徒
國
君 

訂
立
總
代
理
味
本
，
其
時
消
量
無
多
。 

但
近
年
来
，
消
數
突
飛
猛
進
。
未
始
非 

品
質
之
佳
。
與
钱
價
之
廉
所
致
•
馬
粦 

君
・
並
盛
賛
本
市
賊
景
幽
雅
•
與
夫
氣 

候
之
溫
和
云
。

◎
中
西
足
球
比
賽
預
聞 

本
埠
中
華
体
育
會
足
球
歌
，
上
星
期
日 

與
西
人
李
陣
隊
比
賽
于
成
令
頓
球
塲
• 

比
寮
結
果
，•
爲 -
對
一 
之
和
局
。
惟
星 

期
日
下
午
兩
点
半
鐘
•
在
跑
路
球
塌
。 

又
與
西
人
地
路
企
板
廠
隊
比
賽
，
昨
據 

酸
華
隊
總
幹
事
黃
兆
泮
桐
•
華
隊
比
賽
 

之
費
用
極
大
•
現
因
財
政
無
多
，
離
以 

進
行
■
昨
向
各
華
商
捐
欵
帮
助
經
費
• 

捐
拾
元
者
有
美
綸
靴
店
■
金
義
公
司
， 

捐
五
元
君
有
奇
化
花
舖
•
掘
興
公
司
， 

陳
朝
公
司
•
列
治
文
公 

91
。
楊
林
。
雷 

溢
公
司
♦
蘇
炳
昌
•
均
安
號
■
廣
萬
生 

■
西
湖
餐
顧
等
♦
其
餘
待
下
星
期
然
後
 

沿
門
勤
捐
。
繼
續
報
吿
"
對
于
僑
界
之 

樂
助
甚
爲
感
激
右
。

@
慶
祝
諸
神
節
又
到
了 

習
俗
相
傳
十
月
三
十
-
日
之
夜
爲
諸
神 

朝
聖
地
之
刖
夕
。
兒
童
於
其
日
扮
作
各
 

種
鬼
怪
或
女
巫
嬉
慶
慶
祝
， 
甚
有
扮
巨 

人
或
骷
髏
匿
在
暗
處
以
嚇
人
者
。
習
染 

于
惡
作
劇
及
毀
壞
物
業
♦
故
各
埠
之
警
 

察
照
例
皎
出
警
吿
破
壊
主
義
者
•
幷
加 

派
警
察
巡
查
以
防
歹
徒
乗
機
竊
發
。
各 

社
會
更
籌
備
慶
祝
會
以
现
兒
童
作
正
當
 

之
娛
樂
云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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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^
^
^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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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1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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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卅
 - 
號
兒
童
「
取
皇
節
」
將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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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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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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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
港

廣

萬

隆

炮

佇
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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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正
溪
紅
炮 
▲
連
聲
炮
 
▲
雷
鳴
炮
 
▲
凄
炮
仔

▲
金
錢
砂
炮
 
▲
五
龍
吐
珠
 
▲
金
盆
起
月
 
萬
利
球

總

代

理

加

拿

大

顯

市

炮

竹

廠

《
五
彩
吐
珠
 
A
五
彩
什
炮
 
a
閃
電
香
 
▲
地
雷
炮 

總

代

理

美

國

燕

益

壽

炮

竹

廠

 

▲
五
彩
花
炮 
A
五
色
車
輪
 
▲
閃
蘭
杳 

總

代

理

美

國

地

沙

玩

具

製

造

廠

▲
面
具 
▲
紙
笛 
▲
紙
帽

時

節

爆

竹

9
兒

童

玩

品

，

諸

君

一

 

光

顧

9
請

早

定

購

9
勿

失

良

機

一

 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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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
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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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
丸
散
登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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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女
农
裳
發
客
 

(
目
錄
印
備
，
函
索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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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通
令

令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
新
秘
字
一 
一
號

查
本
党
成
立
瞬
將
.兩
载
內
有
野
心
製
造
分
裂
外
有
政
敵
圖
謀
分
化
幸
我
同
志
義
% 

氣
團
結
一 
心 
一 
德
突
破
內
外
所
遭
遇
之
艱
難
此
喊
本
党
 

先
烈
先
賢
在
天
之
呵
/ 

護
有
以
致
之
茲
以
本
党
今
後
政
策
之
檢
肘
中
央
人
事
之
更
新
以
及
随
興
應
革
睹
 
春 

，端
均
有
待
最
高
權
力
機
關
第
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之
决
定
爰
依
據
總
章
第
五
簟
弱
 

第
十
八
條
第
 
一 
項
之
規
定
定
於
本
年
十
一 
月
十
五
日
在
上
海
中
央
党
部
丁
即
第
中
 

一
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會
裁
日
程
暫
定
爲
半
個
月
海
內
外
出
篇
代
桜
名
标
國
內
以
»
 

省
黨
部
及
特
別
市
黨
部
爲
單
位
海
外
以
继
支
部
爲
單
位
■

一
單
位
卅
選
源
乱

/s:.#

 

"
代
表
一
人
至
二
人
每
畏
衷
只
能
代
表
其
本
單
位
不
能
兼
代
表
其
他
單
位
吸
砂
仪
途
 

一
表
人
選
尤
希
各
單.位
愼
重
將
事
選
出
代
頂
之
姓
咎
略
歷
希
先
報
送
•中
央
代
毎
稚
  

«

 

到
十
月
十
五
日
開
始
如
有
提
案
希
於
會
前
半
個
月
送
建
中
央
黨
部
秘
鲁
處
以
便

.::■. 

分
融
編
列
議
程
除
通
令
海
內
外
各
地
党
部
知
照
外
合
血
令
仰
知
照
辦
理
爲
要
«

一 中
草
民
國
三
十
吉
年
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
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加
國̂

^

吿

洪
字
第
三
號

爲
通
吿
事
照
得
本
黨
中
央
黨
部
定
期
十
一
 
月
十
五
日
在
上
海
中
央
黨
部
召
開
演

ee 

二
次
全
國
代
襄
大
會
開
墓
典
禮
各
黨
部
黨
員
如
有
提
案
仰
於
十
一
月
二
日
以
前"I  

，寄
來
本
總
支
部
以
便
彙
齊
呈
達
中
央
黨
部
秘
書
處
分
別
編
列
議
程
所
有
祝
詞
蜘II

 

- 
金
祈
依
下
開
地
址
巡
寄
籌
備
處
收
居
期
十
 一  
月
十
五
日
井
仰
各
級
®
部
懸
旎
^

sl

慶
以
重
大
與
特
此
預
吿
希
爲
知
照
 

右

通

吿
 

駐
加
國
各
級
党
部
及
洪
門
各
團
体

( 
部
船  

®

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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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
中
國
洪
俨
民
沿
党
扇
加
風
終
及
新
主
任
秘
書
簡
國
安

中
準
民
國
三
十
吉
年
十
月
九
日

期
缴 

&̂̂
.

^

^

^

28̂

迎

合

手

大

.自二

二&.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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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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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8
6
B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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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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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V
8
5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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豊

蹩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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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國
內 
ii
聞 ▼

e
靑
年
不
德
例
監
六
月
； 

二
膏
西
二
十
七
號
青
年
鍾
斯
十
九
族
• 

在
溫
掛
華
旅
館
二
樓
之
客
廳
調
戲
一 
十 

人
歳
女
郞
。
昨
被
法
官
判
監
六
個
月
。

另
苗
一 

多
兩

■
鍾
斯
乞
求
宽
恕
免
罪
• 
法 

此
刑
案
所
定
之
罪
僅
此
• 
欲 

可
同
別
的
法
庭
去
云
- 

一
被
人
預
早
燒
去 

及
慶
祝
鬼
王
節
•
乃
預
收
集
 

駐
積
于
頃
市
成
十-五
街
之
笠 

不
料
昨
夜
被
急
不
及
待
之
兒 

小
故
意
作
劇
•
將
之
燃
着
■

自
謂
可
惜 

求
寛
恕

頃市文會一 

引
火
物•- 

恨
公
園•
一 

童或其他亠

一 
時
火
光
燭
天
■
消
防
隊
急
到
•
但
六 

尺
高
之
物
將
焼
完
•
該
會
要
再
找
一 
堆 

引
火
物
云
•

。
冒
犯
愛
人
父
幾
被
拘

- 
木
境
靑
年
• 
昨
夜
觀
雙
關
意
話
• 
幾 

乎
要
嘗
鉄
窗
戚
味
■
事
因
十
七
歲
斯
榮
 

。
昨
打
電
話
與
其
十
五
歳
之
女
友
•
女 

之
父
親
接
窜
飴
•
斯
氏
要
求
與
女
視
話
 

被
阻
• 
遂
憤
而
就
「
死
倒
吧
」
•
女
父

卽
時
一

•
報
吿
警
察
•
第
其
生
命
成

脅
。
警
察

ID
找
斯
氏
• 
斯
氏
促
惟
而
說
 

「
喔
，
這
是
我
們
的
一
種
 

頭
語
罷
」 

。
允
以
鏡
當
检
束
作
了
云
， 

@
今
年
靑
魚
空
前
豐
富 

捕
靑
魚
漁
船
特
拉
沙
第
一
號
•
昨
日
在

網
•
一 
次
竟
獲
靑
魚
八
百

那
努
.

噸:

値
銀
六
千
元
•
爲
空
前
之
紀
錄
， 

其
款
將
由
船
主
李
地
路
及
八
名
助
手
分
 

派
・
其
所
獲
之
魚
•
賣
與
司
蒂
芬
遜
卑
 

詩
裝
盅
公
司
云
•

◎
本
市
舉
行
菊
花
比
賽 

本
坤
菊
花
會
•
在
市
片
沙
百
貨
店
舉
行
 

每
年
壹
次
之
比
賽
會
•
由
昨
日
起
■
展 

覽
三
天
•
請
白
里
安
♦
史
刀
活
二
人
爲
 

評
判
。
白
氏
曾
得
金
牌
三
面
•
銀
鼎
拾 

二
座
•
他
種
五
拾
種
不
同
之
菊
花
•
他 

今
年
參
加
展
覽
者
有
二
百
七
拾
五
朶
花
 

•
骸
會
爲
紀
念
已
故
市
長
鈍
氏
•
歡
迎
 

各
界
免
費
參
觀
云
。

◎
殺
人
案
下
月
五
日
審 

表
街
柒
四
八
號
桑
德
斯
被
控
殺
人
案
・ 

定
於
十   

W
月
五
日
• 
在
筈
衙
勧
審
、
由 

法
官
密
塞
愼
坐
堂
；
本
定
昨
星
期
五
日
 

開
審
•
桑
氏
之
幫
師
請
延
期
•
桑
氏
因 

非
法
代
拾
八
歲
女
墜
私
胎
斃
命
云

备

总
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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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
城
三
藩
市

移
民
局
請
僑
胞
合
作 

三
藩
市
訊
•
日
昨
本
垣
移
民
局
特
約
世
 

界
報
記
者
梁
貴
柏
君
到
局
觀
話
，
巾
明 

其
欲
積
極
改
善
之
意
•
並
望
僑
胞
予
以
 

合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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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款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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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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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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